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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与知识创新
在现代语境中，“大学”（university）是指从事

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学校，其源自拉丁文“universitas”

（共同体），意指“教师和学者共同体”。现代大学

的传统始于欧洲。1088 年波伦亚大学成立，遂启大学

筚路蓝缕之程，多所欧洲大学相继建立，包括巴黎大

学（1150）、牛津大学（1167）、剑桥大学（1209）

和图卢兹大学（1229）等。大学至 19 世纪发展到现代

大学阶段，以德国洪堡大学最具代表意义——它所崇

尚的学术自由以及教学与研究并重模式成为现代大学

的基本特征，影响先后延及欧美与世界。可以说，大

学的兴起与繁盛是人类文明长河中极为重要的事件。

历史经验表明，大学作为人类智慧与良知堡垒，其基

本意义在于通过培养人才和创新知识（包括传承、创

造与传播）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现代科学、技

术和人文学科的创立与发展，都与大学作为教育与研

究基地的价值不可分割，如牛顿、爱因斯坦之于物理

学，达尔文之于生命科学，亚当·斯密之于经济学。近、

现代以降，大学还在推动社会变革、反对侵略、维护

和平等公共利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 。

波伦亚大学 900 年校庆期间讨论通过的《大学宪

章》（The Magna Charta of University），重申大学的

基本原则：作为社会自治机构，大学通过研究和教学，

生产、检验、评价和传递文化，其研究和教学在精神

与智力上都应独立于所有政治权威和经济力量；为避

免落后于社会和科学知识进步，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不

可分割；研究与训练自由是大学生活的基本原则，应

受到尊重，大学应容纳不同观点，保持开放的对话，

成为教师与学生的理想交流场所，使教师能够传授知

识并通过研究和创新发展知识，学生能够利用新知识

充实自我；作为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者，大学应持续

关注如何获取真正的知识，认清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了

解和影响的重要性【2】。 迄今已有遍布世界的 750 多所

大学签署该宪章（包括中国的北京大学与武汉大学），

显示它所反映的基本价值被世界高校广为认可【3】。概

言之，大学的宗旨是知识创新和培养人才，使人类文

明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知识创新是人才培养的基础，

不断创新的科学及人文知识通过人才培养或其它方式

传播至社会，才有希望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基

于错误或陈旧的知识将不可能达到这点，而对人才的

培养又可进一步促进知识创新。这两点是大学能够赢

得人们普遍尊重的重要理由，也是其存在的根本意义。

大学曾远离世俗与商业社会，以传承人类文明和培养

高等社会人才使命自许，无形中被赋予“象牙塔”地位。

20世纪 80年代以降，伴随世界商业化潮流冲击，各国

大学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尤其自 90 年代贸易及知

识产权保护全球化以来，大学更是呈快速商业化趋势，

表现之一就是积极为其创新成果寻求专利等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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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1】ix-xii  那么，大学成果专利化是否会与大学的基

本目标相冲突，从而使大学陷入困境？如果是的话，

如何应对？ 20 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大学已在知识创新

和人才培养方面全面超越欧洲，成为引领世界大学潮

流的角色，并且它们也是大学专利保护的兴起地，面

临的冲突最激烈，应对之策也富有经验，因此本文将

首先考察美国大学的专利化困境，然后比较分析我国

大学的问题和应对之策。

二、拜杜法下的美国大学专利化
在世界范围内，大学主动大规模地利用专利保护

创新成果的实践，始于美国，也兴于美国。这体现了

美国大学对象牙塔传统的突破，展示了美国高等教育

中的实用主义哲学。1 这有一个渐进过程。早在 1907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化学家在获得一项

废气净化专利后，发起成立“研究公司”（Research 

Corporation）并由它管理相关专利事务。2  威斯康星校

友研究基金会（WARF）是另一种模式。它于 1925 年

成立，负责管理该大学的专利申请与许可事务，在保

护大学创新成果的同时也能够避免对大学造成不利影

响。斯坦福大学探索的是技术许可办公室模式，由它

负责本校的专利申请、管理和许可事务【4】。这三种模

式虽然在一定范围内都取得成功，但在 1980 年前均属

个案或较小规模，美国大学在总体上仍对创新成果专

利化持“欲迎还拒”的谨慎态度，担心对经济利益的

追逐干扰学校的正常教学与研究秩序，危及大学的传

统与基本目标。美国联邦政府各部门在如何确定由联

邦基金资助项目所产生成果的专利权归属方面，也有

二十余种不同政策【1】61 。

真正掀起美国大学专利保护潮流的是1980年通过

的《拜杜法》（Bayh-Dole Act）。3  该法规定，接受

联邦基金资助的大学或小企业等，可以对其研发成果

申请专利并享有专利权，联邦政府仅在特别情形下享

有非排他的使用权。1983 年时任总统里根把此规定延

伸至大公司。4  拜杜法激起美国大学的专利保护意识，

在推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美国大

学的市场化经营模式——从此，大学校长可以公开谈

论如何为其创新成果申请专利并获取高额利益【1】70。  

有人评价，拜杜法“撕去了所有反对学术知识专利化

的残存禁忌”【1】60  。并且，美国大学专利化流风所至，

影响延及欧亚各洲的大学，传统的象牙塔难以抵御专

利化及潜在的高利润诱导，大学与俗世绝缘的时代难

再复返。

在拜杜法激励下，美国大学专利化呈如火如荼之

势。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数量激增，从 1980 年的 25

个增至 90 年代的 200 个，大大提高了专利化与技术

转移能力，也使美国大学的专利申请量和所获专利授

权连年增加。据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统计，

在 1988-2008 年期间，美国大学所获专利授权量的年

均增长率为 7%，其中尤以加州大学（6206 件）、麻

省理工学院（MIT，3333 件）、加州理工学院（1891

件）为最多【5】。这与加州（尤其是硅谷）和波斯顿地

区分别是美国著名高新技术创新基地密切相关。相应

地，据美国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AUTM）统计，在

1991-2010年期间美国大学的专利许可费收入增加11

倍【6】 。大学与产业界的合作以及大学研究人员参与

创立的创新型初始企业也大幅增加，大学也从产业界

获得更多研究资助【1】69-72 。例如仅 1999 年，美国大

学的创新成果专利化和技术转移活动就为美国经济贡

献了 400 亿美元收入，提供了 27万个工作机会，带来

从积极角度理解，拜杜法对于美国大学的技术创新、专利
保护和技术转移有显著推动作用，其激励大学重视创新成
果专利化，进而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提升全球竞争力的立
法目的得到实现。”

注 释

1.  例如托马斯·杰弗逊在 1825 年创建弗吉尼亚大学时曾说，其目的就是要提供“有用的美国教育”。参见参考文献【1】26.

2.  在美国大学的专利发展史中，该研究公司曾有广泛影响，受托为很多著名大学提供专利管理服务，在 80 年代前到达顶峰，后期由于《拜

杜法》实施，很多大学改变专利管理模式，建立自己的技术转移办公室，而不再委托该公司管理。参见参考文献【1】51, 228-229..

3.  《拜杜法》原名《大学与小企业专利程序法》（University Small Business Patent Procedures Act）。该法及其修订案被编为美国专利法第18章“受

联邦资助所得发明的专利权”（35 USC 200-212）。

4.  拜杜法之所以先大学与小企业，然后再由美国总统签署命令把相关待遇延及大企业，是当时推动该立法的幕后人士实施的一项立法政治

技巧。关于拜杜法的前因后果，参见参考文献【1】5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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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杜法案的批评者认为，大学过于追求商业化，与大学
主要应为公共利益进行研究的宗旨相冲突，可能破坏公
众的新人，使大学偏离传统发展轨道，衍变为商业性的‘大
学公司’或‘企业大学’，其探索可能不再关注开放的科学，
而衍变为带偏见的研究。”

400 多种新产品【7】 。

从积极角度理解，拜杜法对于美国大学的技术创

新、专利保护和技术转移有显著推动作用，其激励大

学重视创新成果专利化，进而促进美国经济发展，提

升全球竞争力的立法目的得到实现。5  《经济学家》杂

志评价它可能是“此前半个世纪美国实施的法律中最

有创意的一个”【8】 。但也有研究者认为拜杜法的直接

效果只是督促美国大学建立技术转移办公室，配备了

高素质的专利管理和技术转移人员，正是他们的工作

才让大学技术转移机制得到完善，促进了大学技术创

新和技术转移的快速发展【9】。 

然而也应认识到，即使有拜杜法造就的“大趋势”，

技术成果专利化也只在少数美国大学取得成功。例如

1999-2000年间，在发放专利许可的141所美国大学中，

许可费收入的45%集中在5所大学，80%集中在22所大

学，但同时约有一半大学的技术转移办公室没能达到收

支平衡【10】。这属典型的帕累托效应。经济学家发现，

虽然2000年美国大学的许可收入高达10亿美元，但在

扣除技术转移办公室员工的报酬、专利申请费和权利维

持费等多项费用后，每所大学平均所剩已不多【1】169-170。 

这意味着，美国大学的专利许可收益有很高的集中度，

基本掌握在凤毛麟角的大学手中，其他很多大学仅占

很小的份额，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与此相对应，

曾负责技术转移工作的原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认为，

在美国大学的技术转移排名中，前 15 位大学才具备必

要的科研力量和资源保证技术转移成功和获利，排名

靠后者基本没有此类可能【1】185-188 。

拜杜法也未改变很多美国大学研究人员的价值判

断和行为模式。他们向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披露的发明

还不到实际的一半，即大部分研究成果都通过论文或其

他形式得到公开。这可能有多种原因，也反映出大学管

理者与研究者的价值观或有不同，如部分研究人员主要

把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担心专利化会影响其研究。在

更深层次上，研究者可能担忧，如果大学商业化程度过

高，或者与产业界保持过度密切的关系，会让研究的独

立性及其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受到干扰。针对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与诺华公司签署的一项标的为 2500 万美元的

合作协议，约一半教师担心它会给学术研究带来负面影

响，60%的教师担心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信息交流会受到

限制【10】495-496；【1】3-4 。这些消极作用显然与大学作为

社会公器所应持的基本原则冲突【1】489-496 。

三、美国大学专利化的困境：批评与完善
在拜杜法指引下，美国大学对于创新成果专利化

和商业化孜孜以求，是否给大学带来不利影响？批评

者认为，大学过于追求商业化，与大学主要应为公共

利益进行研究的宗旨相冲突，可能破坏公众的信任，

使大学偏离传统发展轨道，衍变为商业性的“大学公

司”或“企业大学”，其探索可能不再关注开放的科学，

而衍变为带偏见的研究【1】69  。原哥伦比亚大学教务长

担心，普遍的大学商业化可能使大学成为“工作商店”，

变成“边缘化的、产业驱动的、技术转移驱动的企业”，

最终导致大学不再是大学【1】185-188  。一位诺贝尔奖获

得者警告说：“当大学变得越来越与商业财富相联系，

它们也将失去在社会中的独特性。它们不再被视为追

求智慧和真理的象牙塔，而被看作由追寻越来越多金

钱和影响的傲慢个体所驱动的企业。”6  即使是曾与产

业界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MIT，其经验与教训也表明，

若与产业界联系太密切，大学的学术研究与地位就可

能受到影响，况且大学与产业界的联系只是利益导向，

并不稳定【1】33-37 。

出乎预料，美国产业界对于大学专利化和商业化

其创新成果的趋势并未表现出积极态度。产业界发现，

注 释

5.  但相关质疑也存在，包括数据的准确性及解释。参见参考文献【1】143-145.

6.  Phillip A. Sharp, The Biomedical Sciences in Context, in David H. Guston and Kenneth Keniston (eds.), The Fragile Contract: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IT Press, Cambridge, MA, 1994, p.148. 转 引 自 Walter W. Powell and Jason Owen-Smith, Universities and the 

Market f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Life Sciences,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Vol. 17, No. 2, p.267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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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化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贪婪，既在极力争取最大

利益，又不想承担任何市场风险，它们与大学的合作

因而越来越困难。批评者认为，大学与产业界本有合

理分工，大学重视基础性、前瞻性、开放性的科学探索，

产业界负责应用性、市场化的技术开发，两者看似分立，

但畅通的科技信息交流机制又使两者配合良好，产生

较好的社会效益。但在拜杜法激励下，大学舍本逐末，

割裂了与产业界的关系，使两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角色

产生重叠，从而使各自的功能都被削弱。产业界认为，

大学的首要功能仍应是教书育人，通过培养人才和从事

基础知识创新推动社会发展，专利化不应成为大学的基

本追求，大学不应扮演商业经营者的角色【1】190-197。 

美国的大学曾认为它们可以有效控制学术与产业的

冲突，在教学、科研和追求利润之间维持平衡【1】72。但

事实是，包括科学家和管理者在内的大学从业人员并非

总能保持良好平衡，因为毕竟“商业伦理与科学伦理不

能很好地混合”，从而导致“科学真正黑暗的一面”【11】。

在研究成果是否及时发表、是否把科研进展及时公

开给学术同行、能否保证研究的公正与全面等方面，

商业赞助者的考虑及其对研究者的约束，就会与“开

放的科学”不同甚至产生冲突：为商业利益最大化，

公司可能不同意及时公开研究成果，甚至可能要求

修改研究结果，使之不再客观与全面——这样做，

显然会危及作为人类良知堡垒与学术创新前沿的大

学的根基【1】73 。哈佛大学的研究机构受美国安然公司

等资助研究加州能源市场，就曾出具不少带有倾向性

的研究报告，参与揭露该丑闻的哈佛大学学生与校友

谴责说，哈佛应该为它“出售”研究机构与教员给商

业公司道歉【1】xvii 。

大学选择与商业公司合作，还可能因受合同约束

而难以从事公益活动，陷入批评漩涡。耶鲁大学曾拥

有一项艾滋病治疗药物（d4T）的专利，授予施贵宝公

司独占性实施，当公益组织呼吁耶鲁放弃它在南非的

专利时，耶鲁宣称该专利已许可他人，它难以为非洲

艾滋病患者提供帮助，就招致本校学生、教师及研究

人员（包括该药物的发明人）的激烈抗议与批评，最

后不得不以施贵宝宣布在南非大幅降低该药品价格而

结束【1】164-167 。如果说耶鲁大学的行为尚可理解，那么

哥伦比亚大学尽力延长其专利保护期的做法就显示它已

与商业公司没有差别。哥大曾在 80 年代初获得一项医

药技术专利，共累积赚取 3亿多美元的许可收入，该专

利也被列为美国大学最赚钱的专利之一。在该专利行将

到期之际，哥大在一个参议员校友帮助下，试图游说国

会延长其保护期 14-18 个月，但由于其他公司和国会

反对而未能成功。哥大不愿就此放弃，又在原专利基础

上提出有争议的新专利，意图延长专利保护期，乃引发

产业界公愤。产业界律师认为，哥大应遵守游戏规则，

让专利在期满后进入公有领域【1】156-161 。

美国大学在专利许可与诉讼中毫不示弱的进取性

姿态，使公众认识到今日之大学已非昨天的象牙塔——

它对经济利益的斤斤计较已与产业界无异。美国联邦

法院也开始以新标准要求大学，这在

杜克大学案中有直接体现。联邦巡回

上诉法院认为，在通过专利许可获得

经济利益方面，杜克大学富有进取心，

不再羞答答，因此也不能当然地认定

它为非赢利机构，它使用他人专利的

行为也不能当然适用实验例外抗辩【12】。这意味着，在

法院眼里，大学不再是知识的公正守护人，也难以在

专利侵权诉讼中被豁免【13】 。

上述批评基本是合理的，人们所担忧的问题也确

实存在。美国大学的管理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希望

通过注重成本与收益分析，实施“轻量而重质”的实

用主义策略，从而在知识创新、技术转移和公共利益

之间保持合理制衡，使大学的专利化活动能够脚踏实

地，免于浮华。例如，美国医学院联合会成员大学（包

括哈佛、耶鲁、MIT 和加州大学等）曾确定如下大学

技术转移原则：为避免技术垄断，一般仅发放普通许可，

独占性许可仅以鼓励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方式发放；尽

量不向商业公司许可后续开发技术；应预见并处理有

关利益冲突；技术转移应保证研究工具的广泛可及性；

慎用诉讼措施；避免与专利钓鱼者（patent troll）合作；

注意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尤其注重帮助发展中国家提

高医疗、诊断和农业技术【14】。这些原则的适用有助于

对大学商业化的批评基本是合理的，大学的管理者对此有情形的认识，希
望通过注重成本与收益分析，实施‘轻量而重质’的实用主义策略，从而
在知识创新、技术转移和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合理制衡，使大学的专利化活
动能够脚踏实地，免于浮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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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大学专利化和商业化所带来的困境，使其不利影

响得到较大程度的降低。

四、我国大学的专利化困境及对策
（一）中国“拜杜法”引导下的大学专利化

进入 21 世纪，我国专利制度基本完善，开始发挥

正当功能。国务院于 2002 年批准《关于国家科研计划

项目研究成果知识产权管理的若干规定》，它借鉴了

美国拜杜法的相关内容，可被视为中国“拜杜法”之

发轫。在其先导下，《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修订）

第 20 条规定：由国家财政资金资助的基金项目或科学

技术计划项目所形成的知识产权，一般由项目承担者

依法取得，国家保留相关例外，即为国家安全、国家

利益或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可无偿实施或许可他人实

施相关知识产权——这标志中国“拜杜法”正式形成。

另一方面，大学的创新受到重视，《国家知识产权战

略纲要》要求充分发挥高校在知识产权创造中的作用，

促进高校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

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大幅增加，大学创新成果愈

发丰富（尽管有很多重复性研究），大学专利申请和

所获专利授权均呈高速增长趋势。根据各自1988-2008

年的数据【5】【15】 ，比较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分别在本

国所获发明专利授权量。7  结果显示，1998 年前，美

国大学所获专利授权基本呈小幅增长趋势，在 1998 年

增至约 3200 件后基本稳定，年平均增长率为 7%。与

之相比较，在 2003 年前，中国大学所获专利授权量远

少于美国大学，且增速缓慢（甚至有负增长年份），

但从 2003 年开始快速增长（2003-2008 年期间的年平

均增长率为 62%），于 2004 年超越美国大学，之后把

它远抛在后面。这或许与上述中国“拜杜法”的发轫

与实施有关。以 2008 年为例，本年度中国大学所获发

明专利授权量（10265件）高出美国大学所获专利授权

量（2891件）近 3倍多。至2010年中国大学所获发明

专利授权量又猛增至 1.5 万件【15】12-15。

中国大学虽有数量众多的专利，但相关专利许可、

转让等技术转移情况却较差，专利制度绩效难以体现。

仍与美国大学比较。2009-2010 年期间，美国 AUTM

成员大学（仅为美国主要大学，而非全部美国大学）平

均每年签署专利许可合同 4300 多件，平均每年获专利

许可收入24亿美元【16】；同期我国（全部）大学平均每

年签署专利许可（与转让）合同近 1700 件，涉及合同

金额年均仅7亿元人民币（折合1亿多美元）【15】97-98。

我国大学的专利许可收入仅占美国大学的 4%，相差几

十倍之多。如果再考虑到美国大学平均每年获得的美

国专利授权量仅3000件左右， 而我国大学每年获得的

中国发明专利已高达 1万多件（2010 年为 1.5 万件），

则我国大学专利利用率之低及其对经济贡献之小，乃

不言之明。这意味着，虽然近几年我国大学开始重视

发明专利申请和专利权维护，也被授予越来越多的发

明专利，但在如何有效利用专利获取经济利益方面仍

处于初级探索阶段。

应当认识到，过多的专利申请和授权会带来社会

运行成本，让本应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私有化，妨碍

知识传播，这显然不是专利制度理性的正当体现。大

学专利保护并非简单地以专利申请或授权多少衡量。

专利权不在多，一项重要的技术或可产生有价值的产

品或方法，能够在服务社会的同时也为大学创造显著

价值，例如重组 DNA 专利不仅开启生物技术时代，还

让专利权人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获得几亿美元的许

可收入【7】222-223。斯坦福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许可该专

利的方式，也被视为协调大学专利化与公共利益的较

好例证【1】49-56 。

（二） 专利化的困境与对策

我国大学高专利与低收入的“倒挂”或有两方面

的原因：专利质量不高或远离实际应用，难以保证产

品或服务具有市场优势，产业界没有兴趣实施产业化；

在大学与产业界之间没有畅通的技术转移渠道，供需

交易不能有效发生。无论何种原因，这种现象都会造

在社会生活中，有时人们基于职务的要求必须在他人的
作品上署名，比如，美国总统的各种演说词由幕僚起草，
政界、商界、军界的领导人的讲话由秘书起草，或者是
以法官的名义发表一篇并非由他撰写的司法意见书，这
些行为并非反向剽窃。”

注 释

7. 分别指中国大学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所获“发明专利”授权，美国大学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所获“实用专利”（utility patents）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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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浪费：从成本与收益看，数量巨大的专利申请需要

大量专利申请费和代理费投入，而在获得授权后又需

要较多权利维持费投入。这些费用的支出方式在我国

高校多不相同，部分大学是由专门设立的专利基金资

助，部分大学是由发明人在研究经费中支出。不论哪

种方式，在相关专利不能获得许可或转让的情形下，

费用都难以为继，造成权利维持困难。虽然依据政策

我国大学的有关费用或可得到适当减缓，但此标准的

执行相当于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亦属成本性支出。有

些地方政府为鼓励专利申请，或对大学给予部分资助，

也同样属公共财政支出，带来社会成本增加。

这些问题可导致我国大学专利保护的困境。一方

面是大量的专利申请、授权、专利权维持以及由此产

生的高成本，另一方面又是极低的专利许可（包括转

让）收入，收益与成本倒挂，专利制度优势无从体现。

得不偿失的专利化没有意义，相关专利“保护”就缺

乏正当性与持久动力。大学“有专利而无收益”的现象，

其实是我国当前更为普遍的高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低利用率与收益率的缩影。由于大学同时肩负培育高

等人才与知识创新的重任，更应对此困境进行反思，

并加以改善，若视而不见或泰然处之，就可能放任此

情形同时危及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知识产权制度理性

发展。

由此观之，美国大学在人才培育、科学探索与专

利化方面遭遇的困境，在我国大学这里又多一重：除

要面对产权私有化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外，我国大学还

需首先解决如何使越来越多的专利申请与授权“去浮

夸”问题，从而使专利真正成为科技创新及其市场优

势的载体，而非“为专利而专利”的工具。这些问题

纠缠在一起，构成我国大学不得不面对的两种矛盾：

第一，专利保护与大学公益目标的冲突，因为追求创

新成果专利化可能对人才培养造成不利影响，也可能

延迟或阻碍知识传播与交流；第二，专利化的高成本

与低收益的冲突。第二种冲突可被视为第一种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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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情形或称初级阶段，若它能够得到理性解决，那

么第一种冲突将能够得到较大程度缓解，就如当今美

国大学的现状。

我国大学虽有多重技术转移机构【15】99-104 ，但由

于制度不完备，专业人才缺乏，运行效率低，出现上

述专利多而收益少的现象。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在制

度建设上予以完备。有条件的大学可设置相对独立的

技术许可（转移）办公室，聘用具有技术、经济和法

律等交叉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就本校研究人员完成

的技术成果进行独立评估，对于满足可专利条件和具

有潜在市场价值的发明申请专利，并积极向产业界寻

求技术转移。对多数评估后市场价值不大的发明，大

学可决定放弃专利申请，由发明人以论文或其他方式

向社会公布，既利于知识传播，又可防止他人申请专

利从而把技术方案占为己有。对于具有市场价值但却

更适合技术秘密形式保护的发明，也可通过技术秘密

形式给予保护。

对于多数不具条件的大学（包括没有足够研发成

果、独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与合格的技术转移人员），

可考虑委托知识产权代理或管理公司代为管理——它

们需依约管理大学的专利事务，其资质可由省级知识

产权行政管理部门认证和监督。此类公司的性质及操

作可类似于美国的“研究公司”模式【1】228-231。相对独

立的机构设置可避免大学研究人员直接参与专利申请

与许可活动，既节省科研时间，又可避免利益冲突；

专职管理人员可有效评价发明的技术先进性与商业竞

争优势，全程参与专利申请、授权、专利权维护及其

许可与转让，保证高效率和高成功率。如此可有利于

大学以合理的成本赢得必要的专利许可收入，从而既

可维护大学的正当权益，也有益于维持大学的公益目

标，有助于纾解大学的专利化困境。

五、结论
80 年代以来，在拜杜法影响下，美国和世界多国

大学先后尝试利用专利保护其技术成果，并通过技术转

移获取经济收益。这种现象有其合理性。首先，无论是

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大学教育与研究经费不足问题

都较为普遍，通过创新成果专利化并获得合理收益，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压力。其次，适当的专利化能

够调动大学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为社会贡献更多聪明才

智。再次，鉴于知识应用的非排他性，为一些创新成果

申请专利也是保证其充分开发利用的前提，对于生物技

术或医药发明来说尤为如此，因为没有相应的专利保护

就难以吸引商业公司的有效投入【17】最后，技术的开发

与应用也可反过来促进科学发展，造福社会。

然而，大学的宗旨毕竟是为社会培育高等人才和

探索未知世界，该目标的持续实现有益于国家与社会

的健康发展，保证人类社会长期

受益，此方向不能偏离。与之相

比较，大学专利化以及相关的商

业化经营，主要是为大学的短期

经济利益考虑，仅应作为大学的

辅助性工作，而不宜成为大学（尤

其是偏重于基础研究的大学）竞

相追逐的主要目标，以免损及大

学的基本宗旨。如何合理协调两者，使社会的长期利

益与大学的短期利益得以有效制衡，就是立法者和大

学管理者需认真考虑的问题。

由拜杜法引领的美国大学专利化潮流，其实是美国

强化其知识产权战略的组成部分，根源是美国在70年代

看到经济可能被日本赶超而沦为二流国家的忧虑【1】60  。

从美国意图增强国力的角度看，拜杜法的通过以及美

国大学普遍重视专利保护有其合理性：它至少促进了

80、90 年代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中的研究与产业化。

在世界范围内，大学专利化也是美国推动的知识产权

全球化的前奏之一：与欧盟、东亚诸国竞相跟随美国

出台本国或本区域的“拜杜法”相契合，在美国大学

的专利化模式示范下，世界多国的大学也尝试把其创

新成果专利化，由此汇成“知识产权进大学”的世界

潮流，使作为人类智慧与良知堡垒的大学与商业化的

知识产权保护发生激烈碰撞，落入保护与否的两难困

境。这也属国际知识产权领域“美国话语”的一种体现。

大学的宗旨毕竟是为社会培育高等人才和探索未知世界，该目标的持续实现有
益于国家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证人类社会长期受益，此方向不能偏离。与之
相比较，大学专利化以及相关的商业化经营，主要是为大学的短期经济利益考
虑，仅应作为大学的辅助性工作，而不宜成为大学（尤其是偏重于基础研究的
大学）竞相追逐的主要目标，以免损及大学的基本宗旨。如何合理协调两者，
使社会的长期利益与大学的短期利益得以有效制衡，就是立法者和大学管理者
需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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